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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府办发函〔2021〕33 号

仁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仁化县

2020 年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

示范项目监督检查制度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各有关单位：

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仁化县 2020 年省级电子商

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监督检查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县工信局反映。

仁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5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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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化县 2020 年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

示范项目监督检查制度

为提高我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管理水平，快

速有序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的发展，加强项目

建设过程中对承办企业的监督管理，检查项目相关政策、措

施落实情况，审查项目有关建设质量及资金使用方面的合法

性、合规性，使该项目的各项工作能按照既定方案稳步推进

并在安全、质量、进度、资金使用等方面的考核和验收时有

据可依、有据可查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项目监督检査制度要求

（一）根据上级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制定的电子商务进

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施方案中的各项计划安排和进度要求，

针对项目建设过程中涉及的重要建设内容进行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项目承办主体要按要求上报项目进展情况并形成

书面材料。承办主体上报的工作总结及项目进度等相关材料

作为综合示范项目监督检查的重要依据。

（三）针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纠正。

（四）成立监督检查小组

为确保项目监督检查顺利进行，特选定仁化县电子商务

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及相关

部门组成监督检查领导小组，对项目的相关工作进行监督检

查，具体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负责。

二、项目监督检查内容

(一）促进农产品上行

与第三方平台的合作、对自有区域电商平台的打造、发

挥示范性电商企业的作用;打造农产品品牌和建设以及朔源

体系的建设。

（二）完善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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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建设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，对县域各类电商主

体提供技术支持、培训孵化、产品对接、品牌建设、网络推

广及其他衍生增值服务；

2.建设镇级站点 11 个，80 个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点

的行政村达到 70%以上，其中 33 省定贫困村实现全覆盖。

各 站点具备开展代购代销、代存代缴、小额信贷、便民服

务等功能。

（三）电商专业人才培训

一是对基层干部的培训，以电商趋势分析、普及电商基

础知识、农村电商发展及机遇解读，互联网宣传，农村电子

商务发展的模式介绍及成功案例分析等课程为主;二是对农

民、贫困户以普及电商基础知识、网购平台介绍、网上购物

流程、农产品网销、电商交易安全等相关课程为主;三是对

农村电商创业人员着重加强网店注册、定位、装修、运营推

广、客服服务等培训;四是对电子商务从业人员重点实施互

联网技术、经营销售、电商政策等培训;五是对企业老板和

管理人才进行电商团队打造、电商供应链、互联网+产品转

型等培训。另外通过网络平合提供在线基础公益培训，提供

培训内容网络免费下载。也可开展电商沙龙高峰论坛等各种

形式的培训活动，以提高学员的培训效果。累计培训 3000

人次以上。

三、项目监督检查频次及方式

（一）项目监督检查的频次

1. 项目建设（包括服务中心、仓储物流配送、服务站 等

建设情况）进度检查：每月检查一次；

2. 电商服务中心、物流配送及村级服务站运营情况检

查：自运营之日起，每季度检查一次；

3. 培训情况检查：每季度至少检查一次；

4.资金使用情况检查：每半年最少检查一次。如遇特殊

情况（如发现资金使用不合法、不合规及情况反映、举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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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），可进行突击检查。

（二）项目监督检查方式

1.实地检查；

2.听取报告；

3.工作推进会；

4.查看材料；

5.其他方式。

四、项目监督检查标准

（一）项目建设情况：是否按照本县制定的电子商务进

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施方案时间节点、进度要求完成建设任

务，并正常投入运营。

（二）项目运营情况：是否按照本县制定的电子商务进

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运营并达到预期运营效果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情况：是否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使用

资金，在资金使用过程中是否存在挪用挤用、违规使用、弄

虚作假等不合规情况。

五、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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